海宁市高级中学2010年艺术、体育特长生招生简章
经报请上级教育部门批准，2010年海宁市高级中学招收海宁市范围内（户籍证明为准）应届初三毕业特长生共28名，其中，体育类8名，音乐类8名，美术类12名。
一、体育类
1．招生项目及人数
共招生8名，其中，田径4人、定向运动1人、篮球3人（如定向和篮球名额不足相应增加田径名额）。

2．面试条件
品德良好，文化成绩在年级中等及以上，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田径项目近两年在海宁市级竞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二名，或海宁市级以上竞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五名。
（2）定向运动项目近两年在省级及以上比赛获个人前六名或团体前三名主力队员。
（3）篮球项目近两年在海宁市级竞赛获得团体项目前二名的主力队员，或近两年海宁市级以上竞赛获得团体项目前三名主力队员。
3．面试项目
设专项一个项目，专项分值为100分。考生根据自己特长，选报田径、定向运动、篮球中的其中一项并确定专项项目。田径测试项目为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跳高、跳远、铅球、铁饼；定向运动测试项目为：定向专项和耐久跑（女800米/男1000米）；篮球测试项目为摸高、往返运球、投篮、比赛。

4．录取办法
    田径按体育高考专项评分标准来换算；定向运动按定向特长生考试办法及标准来换算；篮球按篮球专项评分标准来换算。根据面试成绩，每项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名次，总分未到65分（专业最低分）不予录取（如定向和篮球名额不足相应增加田径名额）。
二、音乐类
1．招生项目及人数
共招生8名，以器乐、舞蹈、声乐为主。
2．面试条件

品德良好，文化成绩在年级中等及以上，具有较好的音乐基础，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器乐类获音乐考级证书十级，声乐舞蹈类获考级证书八级及以上。

（2）浙江省教育厅艺术特长测试B级。
（3）海宁市级比赛一、二等奖及以上（音乐类别不限）。

3．面试项目
（1）乐理（笔试）（20分）。

（2）术科（30分），其中：

① 视唱练耳：模唱（单音10个、音程5个、旋律2/4拍4小节、节奏3小节以内）；视唱：（一升一降范围内）。

② 器乐与舞蹈类需考即兴演奏或表演；
器乐类视奏、舞蹈类根据所给音乐即兴创编。

③ 键盘类乐器需加试即兴伴奏。

（3）演奏、演唱及表演水平。（45分）

器乐：练习曲、乐曲各一首。要求背谱。

     　声乐：中外歌曲各一首。要求背谱。

     　舞蹈：不同音乐情绪的舞蹈片段两段。

（4）口试（5分）。
4．录取办法

根据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名次，总分未到70分（专业最低分）不予录取。
三、美术类
1．招生人数
招收美术特长生12名。
2．面试条件
品德良好，文化成绩在年级中等及以上，无色盲(色弱)，喜爱美术并有较好的美术基础，有意向升入高一级艺术院校和普通综合院校发展的本市初中应届毕业生。参加2010年浙江省教育厅组织的艺术特长测试，取得西画组A级、B级、小B级合格证书的学生，可优先考虑。
3．面试项目：素描静物写生，素描总分100分。
4．面试时间：三小时（考生需携素描类相关画具参加专业考试）。
5．录取办法
根据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名次，成绩未到70分（专业最低分）不予录取。
四、报名办法
持所在学校证明、户籍证明、艺术或体育获奖证书、荣誉证书、级别证书等原件与复印件，于5月20日下午 4点以前到海高教务处报名，填写报名表。
五、面试时间、地点
符合面试条件的考生于2010年5月23日上午8：00 在海宁市高级中学进行面试。面试由海宁市高级中学聘请专家，组成考核组负责实施，由教育局监察室监督。
六、录取办法
　　　各类考生按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根据各科类必须达到的专业最低分要求按计划招生人数作为预录取（人数不足，不予补录），即体育类与音乐类各预录取8名及以内（其中，体育类中田径4名、定向运动1名、篮球3名）、美术类预录取12名及以内；
各类预录取特长生参加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后，总分在海高正取生分数线下40分及以内均录取为海高正取生。
七、联系方式：87089306　　87089317
八、本招生办法由海宁市高级中学负责解释。

                                  海宁市高级中学
                                  2010年 4月 26日
